
六、其他事项
请新生认真阅读入学须知、入学指南，务必提前做好入学前的各项准备工作，新生可登录我校官方网站、

各学院网站，关注我校官方微信公众号、广艺招生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有关信息。

广西艺术学院官方网址：https://www.gxau.edu.cn/

广西艺术学院招生信息网：https://zsb.gxau.edu.cn

广西艺术学院官方微信订阅号：GXAU_1938

广艺招生官方微信订阅号：

招生办公室电话 0771-5333126，传真 0771—5317393

广西艺术学院

2023 年 7 月

附件：

广西艺术学院2023级本科新生入学指南索引

一、如何邮寄本人纸介档案及办理个人共青团、党组织关系

二、如何办理兵役登记事宜

三、如何办理户口迁移

四、学生资助政策

五、如何加入“广西艺术学院数字化校园”

六、广西艺术学院 2023 级本科新生学费标准

七、广西艺术学院 2023 级本科新生网上缴费须知

八、新生入学体检费

九、大学生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

十、军训服装收费事宜

十一、如何进行新生易班账号申请认证

十二、如何办理校园一卡通

十三、新生接待时间与地点

十四、到校交通路线推荐

温馨提示：广西艺术学院 2023 级本科新生入学指南详细内容，可登录广西艺术学院招生信息网 https://zsb.

gxau.edu.cn/ 公众服务 / 新生指南，也可关注微信公众号二维码查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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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艺术学院 2023 级本科新生入学须知
祝贺你被广西艺术学院录取！为了确保你顺利报到，请详细阅读以下须知内容并提前做好相关准备。

一、入学报到
（一）报到时间：本科新生报到时间为 2023 年 9 月 16 日 08：00—18：00。

（二）新生持录取通知书原件、本人身份证原件，按照本须知要求，到所属学院（教学单位）办理入学报到手续。

（三）因故不能按时入学报到者，须至少提前 1 周向学校招生办公室请假，并提交请假单 , 请假时间一般不

超过 2 周；因参军入伍不能按时入学报到者，家长须至少提前 1 周与学校招生办公室联系报备，并提交《广西艺

术学院新生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》，连同本人身份证、录取通知书及入伍通知书等相关证明的复印件，发至招生

办公室邮箱：zsb@gxau.edu.cn，未请假或请假逾期不报到者，或未及时报备有关情况的，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

事由以外，其余一律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。（请假单及申请表可到广西艺术学院招生信息网“公众服务 - 下

载中心”栏目下载）

（四）招生办公室咨询电话：0771-5333126

（五）各学院（教学单位）报到地点及教学区域安排

学院（教学单位） 教学区域 地址及联系方式

音乐学院 南湖校区
广西南宁市教育路 7 号广西艺术学院南湖校区音乐学院，
邮编：530022，电话：0771—5306597

音乐教育学院 南湖校区
广西南宁市教育路 7 号广西艺术学院南湖校区音乐教育学院，
邮编：530022，电话：0771—3187169

美术学院 相思湖校区
广西南宁市罗文大道 8 号广西艺术学院相思湖校区美术学院，
邮编：530007，电话： 0771—3390852

美术教育学院 相思湖校区
广西南宁市罗文大道 8 号广西艺术学院相思湖校区美术教育学院，
邮编：530007，电话：0771—3180870

设计学院 相思湖校区
广西南宁市罗文大道 8 号广西艺术学院相思湖校区设计学院，
邮编：530007，电话：0771—3390397

中国画学院 /
漓江画派学院

相思湖校区
广西南宁市罗文大道 8 号广西艺术学院相思湖校区中国画学院 / 漓江画派学院，
邮编：530007，电话：0771—3391670

舞蹈学院 南湖校区
广西南宁市教育路 7 号广西艺术学院南湖校区舞蹈学院，
邮编：530022，电话：0771—5332681

人文学院 相思湖校区
广西南宁市罗文大道 8 号广西艺术学院相思湖校区人文学院，
邮编：530007，电话：0771—5316923

影视与传媒学院 南湖校区
广西南宁市教育路 7 号广西艺术学院南湖校区影视与传媒学院，
邮编：530022，电话：0771—5333115

建筑艺术学院 相思湖校区
广西南宁市罗文大道 8 号广西艺术学院相思湖校区建筑艺术学院，
邮编：530007，电话：0771—3228274

造型艺术学院 相思湖校区
广西南宁市罗文大道 8 号广西艺术学院相思湖校区造型艺术学院，
邮编：530007，电话：0771—3391957

三、缴费项目、标准及方式

（一）缴费项目和标准

1. 学费：各专业学费标准参照《广西艺术学院 2023 级本科新生学费标准》。

2. 住宿费：按实际安排入住房间标准缴纳，具体见银行缴费系统提示

（1）南湖校区：按 1250 元 / 生·学年预收 ( 最终按实际入住房间标准多还少补）；

（2）相思湖校区：1350 元 / 生·学年。

3. 教材费：500 元 / 生·学年 ( 分别在大一预收 500 元，大二预收 500 元，毕业时按实际结算多还少补 )。

4. 新生入学体检复查费：新生体检费 85.6 元。

5.大学生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：届时以南宁市医保中心关于新年度医保缴费文件为准（个人自愿为原则，

建议参保）。

6. 军训服装费：收费标准待定（自愿购买）。

以上各项收费项目和标准最终以上级物价部门批复为准，多还少补。

（二）缴费方式

本科新生缴费时间 9 月 1 日 -9 月 30 日，新生通过学校财务网上迎新平台进行缴纳。以上 1、2、3、4 项

所缴费用（学费 + 住宿费 + 预收教材费 + 体检费），一律不收取现金，不办理刷卡缴费业务，新生通过缴费界

面支付通道（支持所有银联卡），进行网上缴费。（网上缴费流程详见附件新生入学指南）

四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办理校园一卡通

新生在办理入学报到时，到所属学院新生接待处办理校园卡领取手续。

（二）住宿安排

新生原则上由学校统一安排住宿。新生缴费后可见预分配宿舍。在办理入学报到时，先到所属学院新生接

待处再次核对确认安排的住宿公寓及房号，后到分配所在公寓 / 宿舍楼办理入住手续。学生宿舍物业部电话：

0771-5333144( 南湖校区 )、0771-3228270( 相思湖校区 )

（三）新生接待与安全

1. 报到当天 9：00—18：30，学校在南宁市的南宁站、南宁东站安排校车接送，其他时间或其他站点的新

生可自行乘车到相应校区。

2. 来校途中请注意人身安全及财产安全；乘坐出租车、网约车时要留意其营运资格，并尽量不与陌生人

拼载，如遇困难请及时与家人、有关部门或学校进行联系。保卫处电话：0771-5333091( 南湖校区 )、0771-

2868118( 相思湖校区 )。

（四）有关校园出入管理要求

1. 为了保障校园交通安全，根据学校有关管理规定，禁止学生本人驾驶机动车、电动自行车进入校园。

2. 学校各校区校门采用门禁系统识别通行，新生的门禁信息采集工作由保卫处、招生办公室负责导入完成，

如遇个别新生信息识别不成功的情况，可到各校区保卫处办公室现场办理。

五、入学复查
新生入学后三个月内，学校将按照国家招生规定进行入学复查。复查内容包括新生录取手续及程序等是否合

乎国家招生规定；所获得的录取资格是否真实、合乎相关规定；本人及身份证明与录取通知、考生档案是否一致；

身心健康状况是否符合报考专业类别体检要求，能否保证在校正常学习、生活。复查中发现学生存在弄虚作假、徇

私舞弊等情形的，确定为复查不合格，坚决取消学籍，并报告有关部门倒查追责。复查中发现学生身心状况不适宜

在校学习，经学校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，需要在家休养的，可以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办理保留入学资格。

二、提交材料
（一）录取通知书、居民身份证；

（二）个人纸介质档案，共青团关系，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；

（三）兵役登记证明材料（要求年满 18 岁的男生提交）；

（四）户口迁移证（南宁市户籍新生不须办理，其余新生由本人决定是否迁入）；

（五）新生易班账号申请认证（须完成申请认证工作）；

（六）“广西艺术学院智慧校园”微信企业号认证（须完成申请认证工作）；

（七）国家助学贷款资助材料（此材料仅为需要申请贷款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）。


